
证券代码：

002127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7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工会委员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已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任期届满。鉴于

公司监事会尚未明确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选，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推迟监事会换届选

举（具体详见公司

2011

年

7

月

12

日发布的

2011-021

公告）。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下午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会议。经到会代表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选举徐翔华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并将与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

徐翔华：男，

45

岁，本科学历，副总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2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吴江

新民化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5

月任公司提花分厂厂长、

2011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化纤事

业部副总工程师。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股票代码：

600684

股票简称：珠江实业 编号：临

2011-014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2

月

6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江实业集团

"

）通知，珠江

实业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珠江实业集团于

12

月

6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2,013,899

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

股份的

0.83%

， 平均增持价格

7.64

元

/

股。 本次增持完成后， 珠江实业集团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65,117,50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6.78%

。珠江实业集团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76,105,93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1.30%

。

二、后续增持计划

珠江实业集团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部分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珠江实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682

证券简称：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28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性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中标情况简介

近日，公司接到印度中央邦三家电力配电公司

5

个城市的捆绑招标的中标通知书，中标合同金额合计约

为

734,037,087

印度卢比，人民币约计

8984.53

万元。

二、当事人介绍

涉及的当事人的情况介绍：

1

、买方

1

：

MADHYA PRADESH POORV KSHETRA VIDYUT VITARAN CO.,LTD(

简称

MPPKVVCL,Ja－

balpur)

是印度中央邦政府下属的全资电力公司，公司地址为：

BLOCK NO.11

，

BASEMENT,SHAKTI BHAWAN,

JABALPUR,Tel No.0761-2666399 Extn.270-2478 Fax-2666080

，主营业务为配电及售电。

MPPKVVCL,Jabalpur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买方

2

：

M.P.MADHYA KSHETRA VIDYUT VITARAN CO.,LIMITED(

简称

MPMKVVCL,Bhopal)

是印度

中央邦政府下属的全资电力公司， 公司地址为：

Nishtha Parisar,Bijalee Nagar,Govindpura,Bhopal-462023,Tel

No.0755-2602033-34, Fax:2589821,

主营业务为配电及售电。

MPMKVVCL,Bhopal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

、买方

3

：

MADHYA PRADESH PASCHIM KSHETRA VIDYUT VITARAN CO.,LTD(

简称

MPPKVVCL,

Indore)

是印度中央邦政府下属的全资电力公司， 公司地址为：

GPH COMPAOUND,POLO GROUND,IN－

DORE452-003

，

Tel No.0731-2421414

，

Fax:0731-2423300

。

MPPKVVCL , Indore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上述当事人未与公司发生购销业务。

三、中标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中标

MPPKVVCL,Jabalpur

所属的

Jabalpur

电力改造项目的配电管理运行系统（

SCADA/DMS

）及相关

的软件、硬件、工程服务等。中标金额

119,799,568

印度卢比，约为人民币

1466.33

万元。

公司中标

MPMKVVCL,Bhopal

所属的

Bhopal,Gwalior

电力改造项目的配电管理运行系统（

SCADA/DMS

）

及相关的软件、硬件、工程服务等。中标金额

380,929,750

印度卢布，约为人民币

4662.54

万元

中标

MPPAKVVCL,Indore

所属的

Indore,Ujjain

电力改造项目的配电管理运行系统（

SCADA/DMS

）及相关的

软件、硬件、工程服务等。中标金额

233,307,769

印度卢比，约为人民币

2855.66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目前，公司已与

MPPKVVCL,Jabalpur

签订合同，合同金额约为

1466.33

万元人民币。其余合同正在签署中。

合同的签订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重大影响，对公司今后的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中标通知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中远航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０

债券简称：

０８

中远债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１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吨）

９２８

，

８３２ ２４８

，

０５０ ３６．４ ８

，

３０６

，

２１２ １

，

０２８

，

８０４ １４．１

周转量（千吨海里）

５

，

６８１

，

２４１ ７００

，

２７９ １４．１ ５１

，

３０８

，

９５５ ４

，

９３８

，

９１９ １０．７

营运率（

％

）

９５．５ －１．４ －１．４ ９７．６ １．３ １．３

航行率（

％

）

５８．９ －４．０ －６．４ ５７．４ －２．５ －４．２

载重率（

％

）

５４．１ －１８．３ －２５．３ ５８．５ －６．６ －１０．１

燃油单耗 （千克

／

千吨

海里）

７．０ ０．５ ７．７ ７．３ ０．６ ９．０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１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５０７

，

２１９ ５７

，

２４２ １２．７ ５

，

２１８

，

３７８ ６２

，

８６１ １．２

杂货船

３０９

，

７６１ １５６

，

５３６ １０２．２ １

，

６２９

，

４７６ ５１１

，

７０５ ４５．８

重吊船

６１

，

９２９ ３９

，

０２１ １７０．３ ７４０

，

８５３ ２５５

，

１０１ ５２．５

半潜船

－ － － １１３

，

２９７ ５２

，

１１８ ８５．２

汽车船

３５

，

１５６ ２１

，

５４６ １５８．３ ２５１

，

９９４ １４７

，

４７６ １４１．１

滚装船

１４

，

７６７ －２０

，

７１５ －５８．４ ３５２

，

２１４ －４５７ －０．１

合计

９２８

，

８３２ ２４８

，

０５０ ３６．４ ８

，

３０６

，

２１２ １

，

０２８

，

８０４ １４．１

三、备注

１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２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３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１．

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２．

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３．

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Ｔ

营

∈

营

＝＿＿＿＿＿＿

Ｔ

册

４．

航行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 Ｔ

航

＿＿＿＿

Ｔ

营

５．

载重率： 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ｍ ｎ

а＝＿∑∑＿Ｑ

ｉｊ

＿Ｌ

ｉｊ

＿＿

ｍ ｎ

∑∑＿Ｄ

ｉｊ

＿Ｌ

ｉｊ

注：

Ｑ

ｉｊ

－－－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ｌ

ｉｊ

－－－－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Ｄ

ｉｊ

－－－－－

第

ｉ

艘船的定额吨位；

Ｌ

ｉｊ

－－－－－－

第

ｉ

艘船在第

ｊ

航次的行驶距离；

６．

燃油单耗： 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Ｑ＝－－－－－－－－－－－

周转量

７．

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减

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 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

检修和洗炉时间）；

８．

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浮

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９．

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

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证券代码：

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62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

形式通知各位董事。第二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会董事

7

人，周汉

平董事授权周一峰出席会议，实际到会

7

人。会议由董事长周一峰主持，达到法定人数，公司监事和高管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相关法规，经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已经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制定了《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

会公告【

2011

】

30

号）的要求，董事会对有关制度进行修订并审议通过《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

2011

年

12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议案通过。

二、《关于〈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

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制定并审议通过了《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

制度》。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制度》详见

2011

年

12

月

8

日的《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议案通过。

三、《关于投资设立高淳县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 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华汽

车

"

） 投资设立《高淳县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由东华汽车投资

1700

万元，在江苏省高淳县投资设立《高淳县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实

际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17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

。

2

、同意《高淳县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售等

（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3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修改设立

条件并出具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通过。

四、《关于投资设立潜山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 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华汽

车

"

） 投资设立《潜山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由东华汽车投资

300

万元，在安徽省潜山县投资设立《潜山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名

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3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

。

2

、同意《潜山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售等

（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3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修改设立

条件并出具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通过。

五、《关于投资设立青阳县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 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华汽

车

"

） 投资设立《青阳县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由东华汽车投资

300

万元，在安徽省青阳县投资设立《青阳县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

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3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

。

2

、同意《青阳县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售等

（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3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修改设立

条件并出具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通过。

六、《关于投资设立阜宁东华盛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 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华汽

车

"

） 投资设立《阜宁东华盛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由东华汽车投资

100

万元，在江苏省阜宁县投资设立《阜宁东华盛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

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1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100%

。

2

、同意《阜宁东华盛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售等

（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3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修改设立

条件并出具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通过。

七、《关于投资设立邳州东胜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公司汽车加气项目的发展， 董事会审议同意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华汽

车

"

）以合作投资方式设立《邳州东胜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

、由东华汽车投资

102

万元，在江苏省邳州市与郭学胜先生（身份证号

320325195610100414

）合作投资

设立《邳州东胜汽车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拟注册资本

200

万元，出资比

例为：

东华汽车

102

万元 占注册资本

51%

郭学胜

98

万元 占注册资本

49%

2

、同意《邳州东胜汽车能源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液化石油气供应、车辆改装和汽车燃气配件销售等

（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3

、授权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及实际情况的变化修改设立

条件并出具相关文件。

4

、本项目合作方郭学胜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管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１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４

，

５２２

，

５５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４１％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６３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７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１

，

０２５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

，

７２５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１４

，

７２５

万股为基数，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的全体登记在

册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２０

，

６１５

万股。截止目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２０

，

６１５

万股，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

，

４３５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学峰及其儿子李安宗、李安东、股东周淑玲承诺：“本人于股份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王镭、张祥增、穆守敬、李炳全、朱洪升、耿庆民、李安乐、李文海、王洪俊、李贤明、王辉、淄博留余经贸

有限公司、淄博巴森经贸有限公司、上海福源智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鼎鸿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人

／

本公司于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

／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３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李学峰、李安东、张祥增、穆守敬、李炳全、朱洪升、李安乐、

李文海承诺：“在股份可流通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

后

６

个月内不出售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以上为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公司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

行。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

形。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８４

，

５２２

，

５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１７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１１

名，法人股东

６

名。

４

、本次股权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东名称 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禁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流通

股数

备注

１

穆守敬

２

，

３６３

，

７６０ ２

，

３６３

，

７６０ ５９０

，

９４０

监事

２

李文海

１

，

１８１

，

８８０ １

，

１８１

，

８８０ ２９５

，

４７０

高管

３

李炳全

２

，

２８５

，

１１５ ２

，

２８５

，

１１５ ５７１

，

２７８

董事

９

王辉

１

，

１０３

，

２３５ １

，

１０３

，

２３５ １

，

１０３

，

２３５

１０

耿庆民

２

，

２８５

，

１１５ ２

，

２８５

，

１１５ ２

，

２８５

，

１１５

１１

朱洪升

１

，

６５４

，

７３０ １

，

６５４

，

７３０ ４１３

，

６８２

董事

１２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３

，

６７５

，

０００ ３

，

６７５

，

０００ ３

，

６７５

，

０００

１３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４

淄博巴森经贸有限公

司

２３

，

１３８

，

７８０ ２３

，

１３８

，

７８０ ２３

，

１３８

，

７８０

１５

淄博留余经贸有限公

司

１４

，

８６０

，

９６５ １４

，

８６０

，

９６５ １４

，

８６０

，

９６５

１６

江苏鼎鸿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７

上海福源智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８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８

，

５７５

，

０００ ８

，

５７５

，

０００

合计

８４

，

５２２

，

５５０ ８４

，

５２２

，

５５０ ７５

，

９４１

，

７９０

８

王镭

２

，

９９４

，

１４５ ２

，

９９４

，

１４５ ２

，

９９４

，

１４５

７

王洪俊

１

，

５１２

，

８７５ １

，

５１２

，

８７５ １

，

５１２

，

８７５

６

张祥增

２

，

４４２

，

６５０ ２

，

４４２

，

６５０ ６１０

，

６６２

董事

４

李贤明

２３６

，

４２５ ２３６

，

４２５ ２３６

，

４２５

５

李安乐

１

，

５１２

，

８７５ １

，

５１２

，

８７５ ３７８

，

２１８

高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祥增、穆守敬、李炳全、朱洪升、李安乐、李文海所持股份解除限售后，需履行

以下承诺：在股份可流通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出售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光大证券就齐峰股份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

诺。

３

、截至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持有限售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违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作出承诺的行为。

４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待上市公司履行完成必要的申请和批准程序后，本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齐峰股份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齐峰股份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４

、《光大证券股份公司关于齐峰股份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出书面通

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旭亮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本次董事会出席人数符合法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的情况：

经过审议，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草案）部分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决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股本变动等事宜修订《公司章程》（草案）

的相应条款，并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修订的部分条款详见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分别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平支行、深圳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连同保荐机

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平支行、深圳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支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在上述监管协议签订后另行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１２

，

９５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８

，

０５０

万元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按公司担任公司主办券商并签订

＜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主办券商并签订《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另行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董事意

见》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长期贷款和补

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修订后的章程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股，于【】

年【】月【】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８３．５０

万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１４０５０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８７３３．５０

万元。

第七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

第七条 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

第十九条 公司总股本为【】万股，均为

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１

元。

第十九条 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７３３．５

万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１

元。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出书面通

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永洪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１１

名，实到监

事

１１

名，本次监事会出席人数符合法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审议的情况：

经过审议，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分别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平支行、深圳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连同保荐机

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平支行、深圳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支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在上述监管协议签订后另行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１２

，

９５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８

，

０５０

万元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三、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董事意

见》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长期贷款和补

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４５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４６

，

８３５

，

０００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２４．００

元。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

金额（万元）

项目备案文号

ＬＥＤ

户外照明与景观照明项目

２０

，

３３８．１４ ２０

，

３３８．１４ １１１９００３９７０２９００８

ＬＥＤ

室内照明项目

１４

，

１１１．９５ １４

，

１１１．９５ １１１９００３９７０２９００６

ＬＥＤ

照明研发设计中心项目

７

，

６６０．１４ ７

，

６６０．１４ １１１９００３９７０２９００７

公司营运管理中心项目

４

，

２３３．１０ ４

，

２３３．１０ １１１９００３９７０２９００９

合 计

４６

，

３４３．３３ ４６

，

３４３．３３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５

，

６８１．５４

万元，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

４６

，

３４３．３３

万元，超募资金

５９

，

３３８．２１

万元。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３７３

号验资报告。

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盈利

能力，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关于进一步

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

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其中

１２

，

９５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８

，

０５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执行方案如下：

（一）归还银行贷款

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提前归还银行贷款

１２

，

９５０

万元，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借款金额（元） 借款时间 到期时间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６－３０ ２０１２－６－１８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７－３ ２０１２－７－３

中信银行东莞分行

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７－３ ２０１２－７－３

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２

，

９５０

万元提前偿还银行贷款， 按照现有利率， 一年内可节约贷款利息支出

７２５．４０

万元，相对于在专户存储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加快市场拓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５０

万元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通过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减少资金借款，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有利于公司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同时保证股东利益。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经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事项。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前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净额

１０５

，

６８１．５４

万元，超募资金

５９

，

３３８．２１

万元。董事会提议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

１２

，

９５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

款；

８

，

０５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最近十二个

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存在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因此，同意该使用超募资金的事项。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其中

１２

，

９５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８

，

０５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

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１２

，

９５０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用超募资金

８

，

０５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六、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１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２

、将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节约贷款利息支出，为公司减少资

金借款，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勤上光电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

立意见；公司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４

、同时，国信证券将持续关注勤上光电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勤上光电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

关决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勤

上光电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国信证券对勤上光电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表示

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董事意

见》

４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长期贷款和补

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４５

号”

文核准，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４６

，

８３５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００

元

／

股，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１２

，

４０４．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

，

７２２．４６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０５

，

６８１．５４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由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３７３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分别在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平支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和超额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国信证

券”）分别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平支行、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民治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监管协议主要内

容为：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１

、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２０００２９９４０５０００１８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该账户余额为

￥４２

，

３３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大写：人民币肆仟贰佰叁拾叁万壹仟元整）。该账户仅用

于公司“营运管理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 公司在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５８０００１４０６００２６３８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该账户余额为

￥１４１

，

１１９

，

５００．００

元（大写：壹亿肆仟壹佰壹拾壹万玖仟伍佰元整）。该账户仅

用于“

ＬＥＤ

室内照明”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３

、公司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治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１０１０２３６８０１６０３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该账户余额为

￥７６

，

６０１

，

４００．００

元（大写：柒仟陆佰陆拾万零壹仟肆佰元整）。该账户仅

用于“

ＬＥＤ

照明研发设计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４

、 公司在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 莞 常 平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

７４４８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１８５８９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该账户余额为

￥２０３

，

３８１

，

４００．００

元（大写贰亿零叁佰叁拾捌万

壹仟肆佰元整）。该账户仅用于“

ＬＥＤ

户外照明与景观照明”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５

、 公司在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 莞 常 平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

７４４８２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１８６５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该账户余额为

￥６００

，

５６４

，

７００．００

元（大写：陆亿零伍拾陆万肆仟

柒佰元整）。该专账户仅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专户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国

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林斌彦、龙敏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

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壹仟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国信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国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

议》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主办券

商并签订

＜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与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东莞勤上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约定一旦本公司股票被终止上

市，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转让的主办券商，负责公司可能退市后的股份转让工作。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提高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加强与投资者的双向沟

通，及时了解、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公司正式推出“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ｓｓｇｓ／Ｓ００２６３８／

。通过该平台，投资者可及时了解公司最新动态、公告及实

时行情，并可在线提问。此外，公司将根据投资者的信息需求，通过该平台举办各种主题的在线交流活动，敬

请投资者关注，并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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